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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9〕23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2019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监管督查计划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质量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决策部署和有关要求，根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要求，强化“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工程建设理念，凝聚推动建筑业改革发展的正能量，坚定全行业抓好工程质量的信心和决心；同时，促进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必须”，压实建设各方主体责任，结合工作实际，我局制定了《2019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管督查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9年1月14日        
（联系人：鞠轶星，联系电话：86237810）
2019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监管督查计划
为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市关于质量安全生产工作的系列决策部署和有关要求，根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要求，强化“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工程建设理念，凝聚推动建筑业改革发展的正能量，坚定全行业抓好工程质量的信心和决心，同时，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压实建设各方主体责任，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计划。

一、监管督查总体部署

（一）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及区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定。

（二）继续加强对镇（街道）监督机构、区质监站以及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单位、工程质量检测单位、商品混凝土（砂浆）生产单位和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单位的行为监管，督促其依法依规落实主体责任，对南海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态势。

（三）通过对项目实体的监督检查，反映各责任单位日常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

具体计划安排与督查内容见附件。

二、监管督查方式

采用常规检查与“飞行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监管督查，督查选取项目以随机抽选为主，并辅以差异化管理，即加大对存在深基坑、高支模、建筑起重机械等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和历次检查过程中存在问题较多的在建项目，以及保障性住房工程、大型公共建筑、被重点监控企业承建（监理）工程的检查频次。

三、有关要求

（一）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要高度重视，按部门职责，根据实际制订全年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监管工作计划；区局相关职能科室要密切配合，主动与相关部门（单位）联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二）各级监管部门要根据“属地监管”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及时受理市政道路工程项目的报监手续。各镇（街道）建设主管部门应在每季度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本辖区内的在建市政道路工程名单及其建设基本情况上报我局。

（三）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局相关职能科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必须重视工程监管资料的建档工作，应按照“工作有计划、检查有记录、整改有落实”的要求， 形成“检查—整改—复查验收”的“闭环”管理。

附件：2019年监管督查计划表

附件

2019年监管督查计划表
	序号
	检查类别
	组织部门
	督查频率
	被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1
	飞行检查
	质安科，纪检室监督
	每月一次
	房建和市政工地、商品混凝土（砂浆）生产单位、检测机构
	房建和市政工地重大危险源的管理情况、抽检现场材料、商品砼（砂浆）质量情况、检测管理情况、责任主体履职情况、监督情况

	2
	季度检查
	质安科牵头，建管科、区质监站配合
	每季度一次
	房建和市政工地
	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及市场行为、建设监理现场管理情况、工程风险管理、平安工地创建情况等

	3
	专项检查
	质安科牵头，区质监站配合
	按实际需要确定
	按实际情况确定
	按照上级文件要求和实际情况确定

	4
	专项检查
	质安科牵头，区质监站配合
	每年一次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
	企业资质核验、质量管理情况

	5
	专项检查
	质安科牵头，区质监站配合
	每年一次
	检测机构
	检测机构是否具备条件、检测工作及管理是否符合要求

	6
	考核督查
	质安科牵头，综合室、建管科配合
	每年一次
	区质监站
	对国家、省、市及区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施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及规定的贯彻执行情况以及对已报监报建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监管情况及落实行政主管部门文件情况

	7
	考核督查
	质安科牵头，综合室、建管科设计科技科、区质监站配合


	每年一次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工程监督登记、施工许可核发、建筑施工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挂靠行为查处、标后检查、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建工（监督）档案、墙材核查、上级文件落实等管理情况


  抄送：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区安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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